
甘南州扶贫开发办公室权责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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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扶贫资金项目专
项资金使用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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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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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
资金
管理
科

《甘肃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实施办法》（甘财农二
[2017]41号）

1.送达阶段责任：指导市县扶贫部门按照分配
到县资金编制项目计划。
2.事后监管责任：定期不定期检查项目计划实
施和进展情况，及时进行指导。
3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《甘肃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实施
办法》（甘财农二[2017]41号）第二十五
条：“实行责任倒查制度，对资金项目发
生问题的，追究申报、审批、实施的终身
责任。实行“一案双查”制度，对项目实
施、资金监管出现问题的，既对项目实施
单位和个人进行责任追究，也对监管单位
及其相关领导进行问责，依纪依规严肃处
理。各级扶贫资金主管部门、项目实施单
位和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财政专项扶
贫资金分配、使用管理等工作中，存在违
反本办法规定，以及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
、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按照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公务员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
察法》、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
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
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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